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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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ookmark: _GoBack]中石油海原中心加油站建设项目
	海原县海兴开发区高速路口（兴源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分公司海原中心加油站
	宁夏鸿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分公司海原中心加油站位于中卫市海原县新区高速路口（兴源路），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2万元，属于新建项目（已建成）。加油站主要建设内容为站房、罩棚、油罐区、其他服务设施等。安装2台加油机，3具30m³汽油储罐、2具30m³柴油储罐，油罐均为SF双层地埋油罐，根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加油站油罐总容积120m³，属于二级加油站，年销量汽油3900t，柴油720t。
	（一）运营期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卸油、加油、存储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油罐区、卸油口设油气回收装置；加油机均采用密闭加油枪，汽油加油枪配备油气回收装置，确保加油站区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限值要求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07）中的限值要求。
（二）运营期废水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站内自建化粪池（10m³，防渗系数≤1×10-7cm/s）处理后，通过地下管网最终进入附件污水处理厂处理，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A级标准。
（三）运营期噪声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噪声来源于加油机、泵等设备产生的噪声和机动车辆进出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加装基础减振垫、减噪措施、维持设备保持良好的运转等消声、隔声、减震措施；进出口安装减速带、绿化降噪等措施，确保临近环境保护目标边界处噪声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及4类标准。
（四）运营期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含油抹布、油罐油泥。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附近垃圾中转站统一经环卫部门处理。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清洗油罐作业，产生的废油渣（属于危险废物，编号HW08-251-001-08）全部由第三方公司统一收集回收，不在站区内贮存，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代替GB 18597—2001）。



